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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桃園市政府青年諮詢會設置要點一份  
　　　(110111900010_380420000A_110030541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桃園市青年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，名稱並

　　　修正為「桃園市政府青年諮詢會設置要點」，並自中華民
　　　國一百十年十一月十一日生效。同時註銷本府一百十年十
　　　一月十一日府青公字第一一○○二九六○九二號令修正發
　　　布「桃園市政府青年諮詢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檢送「桃園市政府青年諮詢會設置要點」一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局處(桃園市政府青年事務局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、全國各大專院

　　　校(臺灣觀光學院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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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桃園市政府修正「桃園市政府青年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敬請協助公告周知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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